
附件 2：

关于长空创新班学术导师的有关规定

学术导师制是长空学院优秀生培养机制中的重要环节，学术导师

对学生学业发展、学术能力提升、科学研究工作甚至未来迈向更高平

台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。为进一步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，

构建全员、全程、全方位育人格局，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，学生

的主体作用，倡导建立新型师生关系，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，切实

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水平，培养高水平拔尖创新优秀本科人才，根据长

空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（一）学术导师任职条件

具有高级职称，具有在研的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，学术水平高，

创新能力强，热爱本科教学，热心人才培养工作的教师。

（二）学术导师工作内容

1、对学生进行人格塑造上的指导。关心学生的进步，教育学生

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；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成才目标，培

养学生科学精神与创新实践精神；促进学生知识、能力、素质协调发

展。

2、对学生进行学业上的指导。学术导师应能够根据学生的基础

和特长，设计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学习计划。学生确认学术

导师后，学术导师根据长空创新班培养方案指导学生制定个性化培养

计划与各学期选课计划并填写附件 3 中的表格， 原则上学生须修读

确认主修专业的全部核心课程。培养计划是学生毕业资格审核的一个

重要依据。培养计划确定后，学生须按计划修读课程，原则上不得变



更。

3、对学生科研、实践等能力的培养。组织并指导学生开展多种

形式的科研训练，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，指导撰写规范的学术文献；

安排学生参加学术活动、研讨班活动、参加实验室项目或课题等，定

期听取学生学习汇报并给予及时指导；引领学生进入学科实验室和科

研团队，让学生了解本学科领域研究内容和学科发展情况，为学生科

研能力训练提供机会和平台，为学生开展竞赛科创、工程实践、科研

实习、毕业设计等提供必要的帮助、指导与保障。

4、对学生开展国际研修计划提供必要的海外联系、帮助、指导

与条件保障。

5、定期与学生面对面交流。引导学生拓宽视野，指导学生锻炼

自主意识，培养交流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；必要时学术导师可为

学生补充配备副导师，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培养。

（三）学术导师聘任及条件保障

1、被聘为长空创新班学术导师的教师，每个聘期为 2 年，由长

空学院统一颁发聘书，对于特别优秀的指导教师，长空学院给予表彰。

2、经长空学院考核合格后，由长空学院和专业学院对长空创新

班学术导师予以教学工作量认定，认定标准按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

学科研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》（校人字〔2014〕4 号）中指导硕士生

工作量测算办法执行。

3、长空学院为学术导师指导工作及开展相关学术活动提供支持

和资源保障。



4、未尽事宜，由长空学院负责解释。


